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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發布要點 2、3、4、5、8、9條 

一、 本要點依據新北市烏來區水源育與回饋費個人回饋運用自治條例

（以下簡稱本自治條例）第六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。 

二、 新北市烏來區公所(以下簡稱本所)為發放本區六十五歲以上老人

及五十五歲以上原住民老人健康津貼（以下簡稱老人健康津貼），

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三、 區民申辦老人健康津貼，其資格應具備本自治條例第四條所列各款

之一。 

四、 區民申辦老人健康津貼，依規定不得與直轄市、縣市政府及公所之

公務預算其他同性質補助事項重複領取。 

五、 符合本要點第三點老人健康津貼資格者，補助經費如下： 

(一)符合本自治條例第五條第一款者，補助新臺幣一萬元。 

(二)符合本自治條例第五條第二款者，補助新臺幣七千元。 

(三)符合本自治條例第五條第三款者，補助新臺幣五千元。 

經費得視當年度預算予以調整。 

六、 申請人須於規定期限內辦理，逾期未申請者，視同放棄。申請人如

因故無法親自辦理者，得委託他人代為申請。 

七、 受理申請時限及表件由本所公告之。 

八、 本要點所需經費，由本所於年度之新店溪青潭水質水量保育與回饋

費編列預算支應。 

 

 

 


